
微澜图书馆南阳 1 馆共建协议

双方本着平等、团结、合作的精神，经过友好协商，就合作运营微澜图书馆一事，达成如下

协议：

第一条 甲方同意与乙方合作共建位于甲方校舍内的图书馆，编号为微澜图书馆南阳 1 馆（以

下简称图书馆）。

第二条 甲乙双方各派一名代表，月捐人（称为馆东）选一名代表，组成图书馆馆务会，共

同决策经费的支出，采购图书或物品，对图书馆运营质量做出评估。

第三条 图书馆运营的目标及质量标准：

1.除寒暑假、休息日、法定假日之外，图书馆每周开放借阅不少于 1 次，每 3 个月累计借阅

不少于 90 册；

2.采用借阅系统管理图书和读者，实现图书高效管理和流通；

3.根据读者需求和教育规律制订书目、有序采购图书，馆藏图书须符合国家政策要求，符合

主题鲜明、内容积极、可读性强、启智增慧四条基本标准；

4.所有馆藏图书分类编目、录入系统；

5.每名读者拥有一张借阅卡，实现自由借阅。

甲方：南阳镇平县第九小学

授权代表人：李俊

手机号：15565753898

乙方：北京三知困难儿童救助服务中心

授权代表人：张忠毅

手机号：13598859144



第四条 甲方的职责：

1.安排一个专用房间作为图书馆的场地；

2.安排专人负责录入图书、图书分类；

3.安排专人为学生办理借阅卡；

4.安排专人在固定时间开馆，为学生办理借还书登记。

5.接收捐赠给图书馆的图书及其他财物时提供接收凭证包括但不限于对包装及内容拍照等。

第五条 乙方的职责：

1.为图书馆上线专项月捐，月捐收入全部作为图书馆的经费；

2.向甲方提供图书馆运营业务的培训和日常支持；

3.为甲方日常对接图书捐赠等公益资源；

4.提供启动阶段图书及图书馆物品捐赠，组织志愿者完成整备；

5.视具体需要组织志愿者辅助日常开馆运营及不定期整备；

6.定期扫描借阅数据，当借阅数据低于标准时加以干预。

第六条 甲方原有图书，及本协议签署后第三方捐赠的图书，均须经过双方协同审核，认定

为适合学生阅读的，方可入库，入库图书复本不超过 2 册。入库图书与非入库图书须实现

物理隔离。

第七条 甲方应保证图书馆场地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未经馆务会许可，不得擅自变更场地用

途、条件等，否则视为违约。




	微澜图书馆南阳1馆共建协议



